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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公司章程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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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首先， 注册资本的认缴要量力

而为。

公司的注册资本是指记载于公

司章程并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资

本总额。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股东出资，

也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 所

谓有限责任， 也即是股东在其认缴

的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2016 年我国公司法修改后，

除特殊行业外， 对公司注册资本实

行认缴制并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的

限制， 即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 无

须在成立时到位， 而是可以延迟到

公司章程中约定的注册资本缴纳时

间内到位， 并且没有最低注册资本

的限制。 这就大大方便了公司的成

立， 也和国家鼓励创业的精神一脉

相承。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认为公

司注册资本越高越好， 反正不用立

即出资， 公司注册资本多， 显示公

司实力强， 甚至出现了极端如注册

资本上亿元但实际出资无法到位，

以及出资时间 99年的现象。

对此， 创业者需要知晓的是，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在其认缴的

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是在实际出资

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如果其认缴的

注册资本是一亿元， 那么他承担责

任的范围就是一亿元。

因此， 在成立公司时并不是注

册资本定得越多越好， 认缴出资也

需要量力而行。

出资时间

出资时间的确定需依据公司的

经营所需。

对于出资时间可以由股东之间

协商确定， 2016 年修订后的公司

法把这个权利交给了股东， 具体体

现在章程中。

我们认为， 这是需要股东在制

定章程时认真协商， 根据公司经营

所需来认真确定的， 而不是随便写

写。

这不仅涉及到股东之间的权利

义务， 也涉及到公司经营的资金需

求。

举例来说， 甲和乙成立丙公司

经营货物贸易， 注册资本 1000 万

元人民币， 甲出资 640 万元人民

币， 乙出资 360万元人民币， 假设

双方约定出资时间为公司注册登记

后 20年， 那就显然存在一个问题，

公司开始经营的启动资金来自哪

里？

如果谁都不愿意出启动资金，

公司显然无法实际经营。

如果章程约定， 注册资金在公

司注册登记后 3天内到位， 这不仅

可能导致出资人的资金紧张， 也会

导致 1000 万元的资金放在公司账

上闲置， 因为公司刚启动时根本用

不了 1000万元的资金。

因此， 公司章程完全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作出约定， 比如公司成立

时甲乙双方各出资认缴金额的

20%， 1 年后再出资 30%， 2 年内

再出资 50%等等。

公司章程中的出资时间不是随

便写写的， 而是应当根据股东之间

的协商和公司实际经营所需来确

定。

出资比例

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股东

之间的出资比例如何安排， 这也是

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股东出资比例不是随便写的，

股东要考虑在公司中的角色定位，

不同的出资比例决定其未来在公司

中的地位。

《公司法》 第 43 条第 2 款规

定：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

程、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

议， 以及公司合并、 分立、 解散或

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 必须经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

过”。

因此， 如果股东出资超过三分

之一， 就取得了重大事项的否决

权， 超过二分之一即取得了公司的

相对控股权， 超过三分之二则意味

着取得了公司的绝对控股权。

因出资比例安排得不合理， 在

公司发展过程中导致纠纷的情况比

比皆是。

举例来说， 甲、 乙、 丙成立丁

公司， 其中甲出资 40%、 乙出资

30%、 丙出资 30%， 乙为甲的好朋

友。 甲认为其可以以最少的钱控制

整个公司， 而公司也是以甲为主导

经营的。

经营数年后， 公司蒸蒸日上，

盈利可观。 但在这时股东之间对公

司的经营方向出现了分歧， 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 甲的好朋友乙居然站

在丙一边， 甲被罢免了董事长、 总

经理职务， 黯然离场。

公司是由资本说话的， 乙和丙

占有公司 60%的股权。 在章程没有

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除修改公司章

程、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

议， 以及公司合并、 分立、 解散或

者变更公司形式这些重大事项外，

乙和丙联合起来就可以做决定了。

所以， 在公司设立时， 作为出

资人在公司占有多少股权比例， 想

达到什么目的一定要考虑清楚， 不

是想当然就可以了。

营业期限

营业期限是公司的“寿命”，

有些创业者在草草使用复制来的章

程文本时， 或者在受让他人持有的

公司股权时可能完全没有关注过公

司的营业期限是多久。

《公司法》 第 180 条规定：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 公

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

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

而股东会决议通过修改章程规

定的营业期限或其他解散事由需要

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通过。

这也就是说， 如果营业期限在

章程里规定为两年， 而股东无力通

过股东会决议修改该营业期限的

话， 只能坐视公司解散。

因忽视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徒

增创业失败风险的实际案例也不

少。

甲和乙成立丙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甲出资 490 万

元人民币， 乙出资 510 万元人民

币， 章程约定的营业期限是 10 年，

在丙公司经营 9年多时， 甲知丁正

想创业， 欲将其所有股权出让给

丁， 丁考虑到丙公司的业务红火，

就溢价 3倍受让了甲所持有的丙公

司股权， 但在受让股权前丁并未发

现丙公司的营业期限即将届满。

直到丁进入丙公司， 乙以营业

期限即将届满解散为由， 要求丁接

受对丁极为不利的分红及经营管理

权分配等约定， 丁只能无奈同意。

因此， 无论是在公司设立时还

是受让他人持有的股权时， 都不应

忽视对公司章程中营业期限的关

注， 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条款。

表决机制

虽然出资比例在公司中起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也是各项权利安排

的基础， 但是公司法还是给股东的

意思自治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比如说， 股东会、 董事会的表

决机制及公司人员的安排， 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来进行特

别约定。

举例来说， 甲和乙成立了丙有

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

民币， 甲出资人民币 51 万元， 占

注册资本的 51%， 乙出资 49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

当时公司章程是乙起草的， 甲

认为自己是大股东， 出资比例超过

了 50%， 反正可以自己说了算， 对

乙起草的章程看也不看就签了字。

在公司经营过程中， 甲和乙对

公司的经营方向发生了分歧， 无法

达成一致。 这时甲想到公司有股东

会，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股东会是

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 甲认为自己

是大股东， 只要召开股东会就能按

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而且这样还能

做得名正言顺。

于是甲书面通知乙召开股东会

讨论公司的战略决策。 甲本以为乙

有可能缺席， 没想到乙也出席了。

在股东会上甲乙之间分歧如故， 当

甲准备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通过其

方案时， 乙告诉甲其方案没有通

过， 乙的方案通过了。

甲感觉莫名奇妙， 此时乙拿出

了公司章程对甲说： 股东会决议需

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

过， 乙拥有公司 70%的表决权。 因

此， 甲的方案没有通过， 乙的方案

通过了。

我国 《公司法》 第 42 条规定：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

使表决权； 但是， 公司章程另有规

定的除外。

该法第 43 条第 1 款规定： 股

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除本

法有规定的外， 由公司章程规定。

在本案中丙公司的章程是这样

规定的： “甲乙双方确认， 股东会

会议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

权， 乙方拥有 70%的表决权， 甲方

拥有 30%的表决权。 任何股东会决

议事项需经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

股东通过”。

直到此时， 甲才体会到章程的

威力， 但为时已晚。

董事会的表决也存在类似情

况。

丙公司由股东甲公司和乙公司

组成， 甲公司占有 60%的股权， 乙

公司占有 40%的股权， 丙公司章程

约定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 甲公

司推荐 3名， 乙公司推荐 2名。

甲公司认为， 其在董事会占有

相对多数， 自然能通过决议， 对于

关于董事会的其他条款也就没有在

意。

但令甲公司意想不到的是， 在

丙公司的章程中乙公司居然塞进了

这样的条款： “任何董事会决议需

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有了这样的条款， 实际上没有乙方

选派董事的同意， 丙公司的董事会

什么决议都通不过。

对此， 我国 《公司法》 第 48 条

的规定是： 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

程序， 除本法有规定的外， 由公司章

程规定。 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

定做成会议记录，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

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董事会决议的

表决， 实行一人一票。

因此， 股东会、 董事会的表决机

制很重要， 法律也赋予当事人很大的

约定空间， 创业者一定要注意。

利润分配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甲先生和

乙先生准备成立一家高科技公司， 甲

先生有钱没技术， 乙先生有技术没

钱， 公司注册资本拟定 200 万元。 乙

先生最多出 10 万元人民币， 只能占

5%的股权。

乙先生觉得公司成立后技术开发

主要靠他， 希望能拿到 40%的红利，

但是仅凭他的财力公司又无法经营。

该怎么办？

其实按照公司法， 这样的目的是

可以实现的。

我国《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

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公司

新增资本时， 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

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

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

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因此， 要解决乙先生的难题， 只

要双方协商后， 在公司章程中作如下

约定即可： “甲乙双方确认双方不按

出资比例分红， 乙方出资 5%按 40%

分取红利， 甲方出资 95%自愿按 60%

分取红利”。

可见， 通过双方的约定还能解决

公司利润分配中的特殊问题， 这也是

公司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

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 我国公司

法留给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还有很

多， 如股东资格的继承、 股权转让程

序等， 这些内容都可以由当事人自行

约定。

因此， 创业者在成立有限责任公

司或受让他人股权时一定要重视公司

章程， 利用好公司法赋予当事人的权

利， 制定一份符合实际需要的公司章

程，并且明辨章程中可能存在的陷阱。

公司章程不是摆设， 是股东之间

权利义务的依据， 也是公司进行内外

活动的基本规则， 在公司章程签署之

前一定要仔细研究， 明确各方的权利

义务。

否则一旦发生争议， 可能就悔之

晚矣。

□上海通乾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现在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 创业者往往在某个领

域有独特的商业模式， 或者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但是， 大多数

创业者都不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 这就给创业埋下了隐患。

以创立公司为例， 公司章程是内部的最高法律文件， 也是

公司行为的准则和依据。 但我们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

中不止一次看到， 创业者因忽视章程而蒙受损失。

其实， 我国的公司法经历了多次修改后， 已愈加强调当事

人之间的意思自治， 减少了行政部门对公司事务的干预， 公司

日常经营除了必须合乎法律之外， 首先需要遵照的就是章程。

如果创业者为图省事， 随意复制使用公司章程模板或者不

关注章程内容， 一旦发生争议， 很可能面临不利的后果。

对于创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时章程的制定， 有以下这些要

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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